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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代替GBZ 166—2005《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规范》。与GBZ 166—2005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的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

b)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c) 更改了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的一般原则（见 4.1，2005 年版的 2.1）；

d) 删除了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的目的（见 2005 年版的 2.2）；

e) 增加了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类型和频次（见 4.3 和 4.4）；

f) 更改了监测仪器的选择和校准（见第 5 章，2005 年版的 3.3）；

g) 更改了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方法（见第 6章，2005 年版的 3.2）；

h) 更改了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评价原则（见 7.2，2005 年版的 4.2）；

i) 删除了皮肤表面β放射性污染所致皮肤吸收剂量估算（见 2005 年版的附录 B）；

j) 增加了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质量保证、记录和档案（见第 8章）；

k) 增加了人体体表放射性污染测量程序（见附录 A）；

l) 更改了皮肤及个人防护用品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见附录 B，2005 版的附录 A）；

m) 增加了常见核素的局部皮肤剂量率因子值（见附录 C）；

n) 增加了工作人员皮肤放射性污染分布记录表（见附录 D）。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放射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

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大学、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哲、涂彧、宋彬、刘芳、史晓东、郭文、杨海兵、万骏、王福如、朱昆鹏。

本标准于2005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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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的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便携式表面污染仪开展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的个人监测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放

射性污染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5202 辐射防护仪器 α、β和α/β（β能量大于60 keV）污染测量仪与监测仪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T 216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处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皮肤放射性污染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at skin

存在于皮肤表面的放射性物质超过其天然存在量或豁免限值的状况。

3.2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unsealed radioactive substance

任何未被包壳或覆盖层密封的、活度超过本底辐射水平的放射性物质。

3.3

常规监测 routine monitoring

按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的个人监测。

注：监测的时间与当时在进行的特定操作步骤无关。

3.4

任务相关监测 task-related monitoring

为了给特定的操作提供相关资料或给某项操作的开展提供依据而进行的非常规监测。

3.5

http://www.nirp.cn/userfiles/file/GBZT216-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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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监测 special monitoring

为了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或当出现异常或怀疑出现异常时进行的监测，包括验证监测、伤口监测

和医学应急监测。

3.6

固定污染 fixed contamination

正常工作条件下进行操作时，不会受到人和仪器的机械运动强度影响的表面放射性污染。

3.7

松散污染 loose contamination

正常工作条件下进行操作时，用擦拭、清洗等方法可去除的或可转移的表面放射性污染。

4 监测要求

4.1 一般原则

4.1.1 从事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操作的单位，需根据审管部门的要求配备相关仪器设备，对操作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的工作人员开展皮肤放射性污染监测。

4.1.2 从事密封放射源操作的单位，不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皮肤放射性污染监测；当密封放射源发生

或怀疑发生泄漏，需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皮肤放射性污染监测。

4.1.3 若皮肤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同时还伴有皮肤损伤，需注意污染监测不应延误医学处理。

4.1.4 对于污染缓慢扩散的场所，可以配备专门的表面污染仪，定期监测工作人员的手套、工作鞋、

工作服等个人防护用品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水平，该水平能给出人员和场所污染水平的一般指示。

4.1.5 对于有可能发生污染大量扩散或急剧扩散的场所，可在工作场所出口处设置专门的人员污染监

测仪，以便及时、方便地监测工作人员身体表面任何部位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4.1.6 开展皮肤放射性污染监测工作的人员应注意个人防护，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防护用品，如

口罩、手套、护目镜、隔离衣、防护服等，并佩戴个人剂量计等。

4.1.7 制订完备的个人监测计划和质量保证计划，将质量保证始终贯穿于从监测计划制订到结果评价

的全过程。

4.2 监测内容

4.2.1 皮肤监测

人体手、足、面、颈、躯干及头发等暴露部位的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4.2.2 个人防护用品监测

工作人员职业暴露时穿戴的衣物及防护用品的放射性表面污染监测。

4.3 监测类型

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类型分为常规监测、任务相关监测和特殊监测。

4.4 监测频次

4.4.1 应在每次工作结束后进行。

4.4.2 任务相关监测和特殊监测应根据辐射实践的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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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规定监测范围和频次；

b) 确定监测对象、监测量；

c) 选择监测方法和仪器；

d) 制订监测实施程序；

e) 计算和评价监测结果。

5 监测仪器选择和校准

5.1 监测仪器的特性和性能应符合 GB/T 5202 的要求。

5.2 应根据待测辐射的类型（α辐射体、β辐射体或β-γ辐射体），选用具有足够灵敏度的表面污染

仪，表面污染仪的灵敏度应综合考虑探测面积、探测效率和本底等诸多因素。注意表面污染仪的最大量

程，必要时应选用监测上限值更高的表面污染仪。

5.3 表面污染仪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

6 监测方法

6.1 皮肤及个人防护用品放射性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的面积可取 100 cm2
；对于面积较大或分布不均匀的

污染表面，可取多个 100 cm2
面积上污染水平的平均值作为监测结果。手部按 30 cm2

面积平均。

6.2 人体表面放射性污染测量的顺序应是先上后下，先前后背，详细测量步骤见本标准附录 A。在全

面巡测的基础上，再重点测量暴露部位（如手、面、颈和头发等部位），特别要注意发生严重污染的部

位。必要时，测量结果用图示方式表示污染分布及污染水平。

6.3 每次测量前后应对所使用表面污染仪的自身本底进行测量。

6.4 皮肤放射性表面污染水平 L，可根据表面污染仪读数用公式（1）计算。

� = �c−�b
�a

························································ (1)

式中：

L—— 皮肤放射性表面污染水平，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Bq∙cm-2
）；

nc——表面污染仪测得污染的计数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计数∙s-1
）；

nb——表面污染仪的本底计数率，单位为计数每秒（计数∙s-1
）；

Ra——表面污染仪的表面活度响应，单位为平方厘米每秒每贝可（cm
2∙s-1∙Bq-1

）。

如仪器检定或校准给出的是表面发射率响应，可按公式（2）先计算表面污染仪表面活度响应Ra。

�a = �q × � × �······················································(2)

式中：

Ra—— 表面污染仪的表面活度响应，单位为平方厘米每秒每贝可（cm
2∙s-1∙B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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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表面污染仪的表面发射率响应，无量纲；

s—— 表面污染仪探测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ε——测量表面发射率响应所用标准平面源的效率，单位为计数每秒每贝可（计数∙s-1 ∙Bq-1）。对

于α平面源，ε（α）=0.51；对于β平面源，ε（β）=0.62。

7 监测结果评价

7.1 评价标准

7.1.1 皮肤剂量限值

工作人员因职业照射所致皮肤年当量剂量应不超过500 mSv。

7.1.2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工作人员皮肤及个人防护用品放射性表面污染水平的控制，应遵循本标准附录B所规定的控制水平

要求。

7.2 评价原则

7.2.1 体表污染检测结果是仪器自身本底 3 倍及以上者，应视为受到放射性表面污染。当放射性表面

污染水平未超过控制水平时，不需要估算皮肤当量剂量，但需去除或减少污染，并开展污染原因调查。

7.2.2 当初始污染或持续污染水平高于控制水平时，首要任务是尽快控制污染源、去除或减少污染，

其次是调查原因，必要时估算皮肤当量剂量。在估算皮肤当量剂量时，应基于 1 cm2
面积上污染测量的

平均值。此外，应将皮肤当量剂量的估算与外照射监测、场所监测和其他导致皮肤污染的相关因素以及

皮肤损伤症状综合考虑。

7.2.3 皮肤放射性污染与场所污染密切相关。在很少发生污染的区域，一旦发现污染，需及时调查和

控制污染源。在污染较为普遍的区域，污染变化的趋势可反映工作场所污染的控制程度，可在达到控制

水平之前采取相应的防护行动。当发现明显的皮肤污染时，除了按照 GBZ/T 216 采取皮肤污染的去污措

施外，还需监测场所的表面污染水平，并采取场所污染的去污措施。

7.2.4 在防护评价中，可将受污染皮肤处的个人剂量当量 Hp(0.07)视为皮肤当量剂量。皮肤污染所致

Hp(0.07)的估算方法可按照公式（3）。

�p 0.07 = �F,0 × �c × �−1 ×（1 − �−��）··································· (3)

式中：

AF,0——污染开始时，用表面污染仪测得单位面积的放射性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Bq∙cm−2
）；

Ic——局部皮肤剂量率因子，单位为微希沃特平方厘米每小时每贝可（μSv∙cm2∙h−1∙Bq−1
），已知

核素的局部皮肤剂量率见本标准附录C；

λ——衰变常数，λ=ln2/T1/2。T1/2是放射性核素的物理半衰期，单位为小时（h）；

t——皮肤污染时间，单位为小时（h）。

如果放射性核素的物理半衰期远长于皮肤受污染时间，或核素不明时，公式（3）可简化为公式（4）。

�p 0.07 = �F,0 × �c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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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F,0——污染开始时，用表面污染仪测得单位面积的放射性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Bq∙cm−2）；

Ic——局部皮肤剂量率因子，单位为微希沃特平方厘米每小时每贝可（μSv∙cm2∙h−1∙Bq−1）；已知

核素的局部皮肤剂量率见本标准附录C，当核素不明确时，取1.6 μSv∙cm 2∙h−1∙Bq−1；

t ——皮肤污染时间，单位为小时（h）。

7.2.5 在皮肤受到γ、β核素严重污染的情况下，除评估 Hp(0.07)以外，还需以个人剂量当量 Hp(10)

评估皮肤受放射性污染处下 10 mm 深处器官或组织的当量剂量，具体按 GBZ 128 的方法。

8 监测质量保证、记录和档案

8.1 监测质量保证

8.1.1 制订皮肤和体表放射性污染监测计划的同时，还应制订质量保证计划。

8.1.2 质量保证应达到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由熟悉相关法规及标准、能正确和熟练使用表面污染仪的合格人员

从事皮肤污染监测工作；

b) 应选用符合要求、状态正常、性能稳定的仪器和设备，并定期对其检定/校准和维护；

c) 应规范监测记录及其档案保存等。

8.2 记录

8.2.1 记录包括：仪器检定或校准、自检、使用与测量、监测结果、质量保证和剂量评价过程等内容，

必要时包括场所监测的结果。

8.2.2 清楚、扼要、准确地记录完整监测过程。工作人员皮肤放射性污染分布记录表要素可参照本标

准附录 D。

8.2.3 采用多种方式备份监测记录，妥善保存原始记录数据。便于在剂量估算方法变化时，对剂量数

据的复核。

8.2.4 准许放射工作人员查询本人职业照射记录；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查询相关职业照射记录及有关资

料。

8.3 档案

8.3.1 皮肤放射性污染监测档案应包括常规监测、任务相关监测和特殊监测的所有记录。

8.3.2 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档案应纳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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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人体体表放射性污染测量程序

A.1 根据污染放射性核素种类选择恰当的表面污染测量仪器。注意低能β核素污染的可能性，选用

低能β核素专用探测器。核素种类不明时，先选用β-γ表面污染仪测量，必要时作核素识别。

A.2 先测量仪器本底，证实仪器正常时，再开始测量。

A.3 让受污染人员站在一张干净的垫子上，采用直立、四肢分开的姿势。首先测量手和手臂，重复

一次；再从身体前面头顶开始至脚部，仔细测量前额、鼻、口、颈、躯干、膝和踝部等；转身按同

样顺序测量身体的背面；最后测量脚底。详见图 A.1。

A.4 控制好表面污染仪探头离被测表面的距离和移动速度，测量α核素污染时距离宜小于 0.5 cm，

测量β核素污染时以 1 cm 为宜，以约 5 cms-1
速度移动，并注意与所用表面污染仪的读数响应时间

相匹配。如果发现污染热点，为了准确确定该点的污染水平，宜在该点停留，增加监测时间。

A.5 测量时避免表面污染仪探头的污染，必要时可采用定位架。

A.6 对α核素和β核素混合污染的场合，可通过带和不带薄吸收体的检测手段进行鉴别。测量时注

意它们之间的互相干扰，尤其是对低能β污染的测量，要注意α辐射的干扰。

A.7 实施污染测量的具体地点尽量避开γ辐射场的干扰。如带有γ辐射的核素污染，在测量时可采

用遮挡法等甄别γ辐射的干扰。

A.8 测量完成后，对所使用表面污染仪的自身本底再次测量。

图A.1 人体体表放射性污染测量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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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皮肤及个人防护用品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1 皮肤及个人防护用品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见表 B.1。

表B.1 工作人员皮肤及个人防护用品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
-2

4×10
-1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4×10
-1

4

注：数据来自于GB 18871—2002。

B.2 应用表 B.1 中控制水平时应注意：

a) 表 B.1 中所列数值系指表面上固定污染和松散污染的总和；

b)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污染时，应及时去污，尽可能去污至本底水平。其他个人防护用品

表面污染水平超过表 B.1 中所列数值时，也应及时采取去污措施；

c) β粒子最大能量小于 0.3 MeV 的β放射性物质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可为表 B.1 中所列数值

的 5倍；

d) 227Ac、210Pb 和 228Ra 等β放射性物质，按α放射性物质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执行；

e) 表面污染水平可按一定面积上的平均值计算：皮肤和工作服取 100 cm2，手取 30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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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常见核素的局部皮肤剂量率因子值

常见核素的局部皮肤剂量率因子 IC值见表 C.1。

表C.1 常见核素的局部皮肤剂量率因子IC值

核素 IC/（μSv∙cm2∙h-1∙Bq-1） 核素 IC/（μSv∙cm2∙h-1∙Bq-1）

110
Ag 1.6

59
Fe 1.1

110
Ag

m
0.54

140
La 1.7

137
Ba

m
0.20

24
Na 1.7

14
C 0.30

95
Nb 0.27

60
Co 1.1

131
I 1.4

51
Cr 0.014

124
Sb 1.5

137
Cs 1.3

90
Sr 1.4

注：表中参数来自ISO 1538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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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工作人员皮肤放射性污染分布记录表

工作人员皮肤放射性污染分布记录表见表 D.1。

表 D.1 工作人员皮肤放射性污染分布记录表

监测人：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监测类型：□常规监测 □任务相关监测 □特殊监测

被监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别：□男□女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测量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测量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

表面污染仪名称：______________污染仪类型：___________ 型号：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

测量前本底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量后本底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图 D.1 中所提供的直线上注明读数，用箭头指示读数的位置，仅仅记录大于本底的读数。

图 D.1 工作人员皮肤放射性污染分布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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